
 

中国房产税改革立法的历史考察

张学博
（中共中央党校　政法部，北京　100091）

摘   要： 从1986年的《房产税暂行条例》到2011年重庆、上海进行房产税试点改革，再到中共十八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房地产税法改革，中国房产经历了从政策试点再到税收立法思路的转变。沪

渝的房产税试点，除具有破冰意义之外，还可归纳出房产税的三大功能，即完善地方税制、组织财政收

入、收入再分配。另外，沪渝房产税之教训也告诉我们，房产税改革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统筹

推进。文章对1986–2017年房产税的立法实践予以历史考证，并对比韩国、德国、美国的房产税的立法实

践，力图为推进房产税的改革与立法提出现实可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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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一）现有研究综述

关 于 房 产 税 立 法 的 相 关 研 究 ， 学 术 界 现 有 研 究 主 要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 第 一 个 方 面 是 对 自

2011年以来重庆、上海两地房产税试点进行实证研究，并在研究基础上得出是否应该继续推开

的结论。这方面典型研究包括谭荣华等的《从重庆、上海房产税改革试点看我国房产税制改

革》，王宗涛和熊伟的《我国房产税试点改革问题：政策的适用性分析》，陈晴的《重庆房产税改

革试点中的征管困境：成因与启示》等
①

。法学学者对于房产税立法试点的相关研究重点关注

其合法性，其结论多要求未来房产税立法应该遵循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多数对于房产税立法

持积极态度。另有一些经济学者就试点的经济效果对试点进行了研究，结论却不尽一致。有学

者就认为：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无力支付税款。房产税作为地方税主体与普通家庭税款支付

能力不可兼得。
②“房产税试点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居民消费倾向和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且

对居民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力度更大。”③
简言之，经济学者多数对于房产税持消极态度，认为房

产税会抑制消费，且无法成为地方主体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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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横向比较国外房产税相关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分析是否应该开征房产税。典

型论文包括米旭明和黄黎明的《美国房产税减免制度的演进及其政策启示》，魏呈呈的《英美

德日韩房产税经验借鉴与启示》
①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如果中国要开征房产税，则需要仿效美

国，建立配套的房产税减免制度，否则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第三个方面着眼于房产税立法的价值追求，力求从宏观层面对房产税立法进行顶层设计。

有学者认为：“推进税制改革的过程应当同时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过程，而房产税改革最需

要、也最适合立法，有望成为其突破口。”②“在房产税立法之前，搞清楚立法目的、立法依据和

立法模式是首当其冲的问题。”③

综上，学术界围绕房产税立法的目的、基本原则及重庆、上海试点的经济社会效果展开了

大量研究。其中既有规范意义上的价值分析，也有从经济效率方面的实证研究。

（二）从历史和比较的双重视角考察房产税立法

首先是从纵向历史的视野切入。尽管早在1951年政务院公布了《城市房产税暂行条例》，但

当时的土地所有制与今天不同，所以当时采取房地税合一的房产税制度。今天的土地为土地公

有制，所以今天我们考察房产税制度，从1986年开始。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房产税暂行

条例》，首次以授权立法的形式对房产税的课税要素进行了规定。这实际上开启了土地公有制

基础上房产税的先河。基于土地公有制，这次税制改革确立的思路是房地税分离。

1986年《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④

但免征不同于

不征。不征是指按照法理本就不该课征，而免征则是指因为国情或者政策暂时不予以课征。

2009年，国务院决定开启房产税试点改革，沪渝两市于2011年率先开展房产税试点改革。
⑤

不论

个人非经营性住房房产税试点（房产税试点）的调控效果是否成功，房产税试点的直接原因是

调控房价。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整个社会对房产税白热化的讨论，对房产税的改革思路已经

与2011年试点改革时大不相同。本文拟从历史法学的视角，对1986年暂行条例启动的房产税立

法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借鉴域外制度时考虑文化背景。现有研究在考察国外相关制度时，通常以美国为范

本。美国的税制虽然强大，但有很多我们无法复制配套税制基础，比如其征管技术、金融制度、

税收文化。同在东亚文化圈的韩国、日本早已开征房产税，应该借鉴其立法经验和教训。所以，

本文考察了韩国的房产税制、同为共享税制的德国房产税以及历史悠久的美国房产税制度。

（三）文章的大致思路

首先，从历史视野，对于房产税的立法历史进行全面梳理。这个部分又可以细分为2011年

重庆、上海试点之前和2011年重庆、上海试点之后两个阶段。

其次，对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正反两方面意义进行深入思考。

再次，研究韩国、德国和美国的相关房产税制。

最后，通过对房产税三十年的历史观察，并重点考察了2011年以来沪渝房产税试点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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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从正反两方面重新审视了沪渝房产税试点的经验教训。只有从正反两方面考察了房产税

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并通过法治方式来推进房产税改革，统筹考虑中央与地方的

相关权限，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成功推进房产税改革。除此之外，在具体推进房产税立法时，

应该充分借鉴美、日、韩等国的经验，以避免重走弯路。

二、  房产税立法的历史观察（1986–2017）

（一）房产税暂行（1986–2010）

在现行土地公有制之下，1986年国务院公布了《房产税暂行条例》（下文简称“1986年暂行

条例”）。1986年暂行条例规定的房产税除明确界定了五种免征的情形外，在计税依据、减免税、

纳税期限等税收要素方面赋予了省级政府自由裁量权
①

。房产税的实施细则均由省级政府来规

定。一共10个条文的1986年暂行条例有5个条文是关于授权省级政府的税收立法权。1986年暂

行条例的立法模式可从横向、纵向两方面来理解。从横向来理解，1986年暂行条例的法律依据

来自于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从纵向来理解，1986年暂行条例是一次集权与分权复

合立法模式。一方面，在纳税区域、纳税义务人、税率、征收管理等方面坚持了中央集权模式，

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另一方面，在涉及计税依据、减免税、纳税期限等纳税要素方面都授权

省级政府予以规定，实际赋予了省级政府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学术界通常聚焦于横向税收授权立法的合法性。通常的批评认为依据2015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应该废除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因为按照学术

界的通常观点，授权立法不应该是宽泛而空白的。但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中央要求已经制定了路线图，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1985年授权立法决定之前，1985年全国

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是合法的。

真正的问题是纵向授权问题。1985年全国人大的立法授予了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的权力，

但是并没有授权国务院转授权给其他机构或下一级政府。1986年暂行条例相当部分的税收立

法权转授权给省一级政府，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1977年，国务院财政部下发了一个非常重要

的文件《财政部关于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
②

，其实质是收回了在1970年财政部军管会所出台的

《关于下放工商税收管理权的报告》中下放到省一级的税收立法权。这标志着税收权力向中央

集中的信号。1986年暂行条例基于房产税是一个地方税的考虑，授权省一级政府较大裁量权，

从法律依据来分析存在不足。

（二）房产税试点

1986年暂行条例主要针对城镇的经营性房产，所以当房产税试点开始时，多数普通公众甚

至以为是一个新开征的税种。

上海房产税试点目的包括完善地方税制、调节收入分配、调控宏观经济。
③

重庆房产税试点

的目的则为“调节收入分配，引导个人合理住房消费”④
。比较起来，上海房产税试点的目的概括

得更加全面，而重庆房产税试点的目的则比较单一，就是调节收入分配并抑制住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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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1年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的社会背景分析，这次房产税试点的直接目的就是调控

房价。也就是自2004年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多次调控房价无果之后，社会普通呼吁政府采取房产

税方式来调控房价。从2011年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到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七年，目前看来在

调控房价有一定作用，但并不十分突出。

在2011–2012年，沪、蓉，渝、穗四个城市的住房价格基本与全国房价平均走势相符。
①

上海、

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有多种原因。其主要原因是此次房产税试点城市

上海、重庆出台的房产税力度很轻。上海、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有几个核心点：一是不涉及存量

房，二是主要针对外地户籍人口。所以，当前的房产税试点没有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并不表

明如果普遍征收房产税不能抑制房价。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是针对存量房的。

从国外经验看，国外的房产税针对存量房，但是房产税的使用主要用于本地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区教育。因而房产税对本地房价会起到正相关作用。国外的资本市场普遍发达，所以国外普通

居民有多种较高收益的投资渠道。而中国的普通居民缺乏其他投资渠道，对房产的投资属性非常

重视。所以，通过上海、重庆房产税试点就得出房产税在中国不能抑制房价的观点并不一定准确。

另一个就是组织收入和完善税制问题。2012年全年上海住房房产税收入约为92.5亿元，占

全年税收收入的1%不到。重庆市2011年共征收住房房产税近1亿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0.5%不

到。
②

基于这样的数据，很多学者认为房产税不能为地方政府承担起组织收入的功能。但仔细

分析下来，并非如此。因为此次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是一个非常温和的试点方案。试点方案

将房产税的征税对象大大缩小了。重庆仅仅针对别墅和高档住宅，当然不能承担起组织财政收

入的功能。上海针对整个行政区域，仅仅只是针对增量房，其税收规模已经呈现出快速增长的事

态。所以，如果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即主要针对存量房来征收房产税，其税收收入将十分可观。

自2003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民众（主要是新毕

业大学生和专业人士）抱怨房价太高以至于买不起房，但同时地方政府和相当一部分民众都因

此而受益。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极大地改善了地方基础设施，民众的

生活环境因此大有提高。但是从整体税制来看，目前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财政作为收入基础

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中国城镇化的逐步完成，将土地作为抵押物来融资的运作模式总有终结之

时。居安而思危，未雨而绸缪，地方政府必须尽早考虑地方税制问题。

最后一个是收入再分配问题。此次房产税试点，两个城市试点略有不同。上海房产税试点

主要针对增量房，重庆针对高端住宅（包括存量别墅）。相比较而言，重庆房产税试点对于抑制

高端住宅有一定作用。上海房产税试点主要针对增量房，不仅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

用，而是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简言之，重庆房产税试点体现了收入分配实质公平原

则，而上海房产税试点则体现了一种效率至上的精神。针对存量房的税收征管从技术上讲非常

复杂，征收成本高。这一点在重庆试点中对存量别墅的课征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而对新买住房

就可以通过程序手段来使纳税人配合缴税。但从房产税的一般征收模式来看，应该是在持有环

节。所以长远来看，上海房产税试点并不可取。重庆房产税试点虽然起步艰难，但是其立足于

实质公平和收入再分配的课征理念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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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房产税试点的正反面思考

（一）房产税试点的积极意义

从税收职能来讲，相当部分学者认为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成效不大。
①

具体原因就是前

文所分析的，无论是从组织收入完善税制、调控房价还是收入再分配的角度，两个城市房产税

试点的意义都没有表现出太多亮点。但如果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思考，重庆、上海的房产税

试点具有不可忽视的探索意义。

首先，重庆、上海房产税具有破冰意义。自1986年实施房产税以来，针对居民个人非经营性

房产一直予以免税来对待。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的财产税几乎是一个空白地带。随

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境内个人的财产大幅增加，但是对个人财产征税，普

通民众内心仍然有强烈的抵触心理。此次选择两个直辖市（一东一西），具有破冰的意义。从两

个城市的房产税试点来看，虽然在征管环节遇到重重困难，但是并没有太多实际的强烈反对。

房产税的试点为未来房产税全面铺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民国历史上由于开征个人所得税曾

引起商人群体的强烈反对，而此次房产税试点并没有遇到行动上的激烈对抗。从这个意义上

讲，2011年的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并不存在失败问题。现在的效果完全在两地政府的预料之

中，因为政策本身很温和，带有很大程度的试水意义。

其次，上海房产税试点具有完善地方税制的功能。相比于重庆，上海的房产税试点面向整

个行政区域。尽管一开始房产税仅仅针对增量房，但每年的房产税仍在百亿元以上，存量房一

旦开征房产税，其带来的财政收入绝对是十分可观的税收收入。目前的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

出让金，一旦未来城镇化完成，则地方财政将出现严重缺口。

最后，重庆房产税试点在收入再分配、引导房地产建设方面有一定价值。重庆房产税的特

点是在主城区针对别墅（含存量）和高档住宅（新）征税
②

。能够在2011年购买高档住宅
③

的人群

同样可以视为中产阶级以上人群。重庆房产税试点通过对别墅和高档住宅课税，一方面体现了

对富人量能课税的原则，另一方面推动了商品房建设更多地面向普通群众。更多的普通住宅建

设对于稳定房价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房产税试点所引发的问题

自2011年房产税试点到今天已经有7年之久，试点仍然在继续，其实质是房产税的改革方

式仍处于斟酌之中。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房产税的表述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

推进改革”。
④

这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央意图通过立法引领改革思路在税制改革

领域的具体表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明确表示：“税制改革可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先对相

关税收条例修改后再上升为法律。”⑤
按照全国人大的思路，房产税改革就是典型的涉及面广、

情况复杂的税制改革，所以需要试点，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对相关条例进行修改。7年房

产税试点也给下一步的房产税改革提供了一些教训和启示。

首先，房产税试点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房产税改革应该运用法治思维，由中央统一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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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谭荣华、温磊、葛静：《从重庆、上海房产税改革试点看我国房产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13年第2期。

②尽管过去别墅价格较低，但相对于当时的人均收入，价格仍然不低。

③重庆房产税试点中的高档住宅是指达到上两年市区房价均价2倍以上的住宅。

④参见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⑤参见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就《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的有关情况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

问，人民日报2015-03-26，02版。



推进较好。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发展，已经让地方政府形成了对行政手段和土地财政的路

径依赖。试图通过地方积极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然后在全国推开的道路行不通。尽管重庆、上

海房产税试点具有破冰意义，但其温和程度使得其不可能承担起地方主体税种的功能。中共十

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制
①

。在目前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背景下，地方

没有一个可以为其提供稳定收入的税种，而房产税是最现实且最具操作性的地方主体性税种。

比如美国的房产税是其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是如此。由于房产税是

直接对财产征税，遇到民众心理抵触是普遍现象。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属于典型的卖方市场，所

以地价越来越高。一旦房地产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则地方政府卖地困难，其土地出让金会受到

很大冲击。地方政府基于短期利益考虑，一般都抵制对个人住宅开征房产税。而且一旦纳入税

收，预算刚性也会束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只有中央政府能够超脱短期利益，从完善地方税制

视角，通过统一的中央立法解决改革阻力问题。

其次，房产税试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因地制宜，赋予地方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中国是一

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与落实的社会生产的矛盾”②
转化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③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摆脱了整体上贫穷的面貌，但是这个发展是不

平衡不充分的。这里的“不平衡”实际上包括不同地区的差异，而且也包括同一地区不同人群的

差异。由于中国地域人口广大，不仅东中西部差异巨大，而且即便在不同省份之间，甚至省内

不同地区之间都差异巨大。所以房产税立法应该走全国统一立法的路径，但是对于不同地方则

应予以适当区别对待。较为现实的考虑是赋予省级人大在税率、免税范围等要素方面一定的自

主权。这次房产税试点，重庆和上海采取不同的策略所取得的效果就不同。上海房产税试点主

要针对增量房，属于典型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而重庆在别墅领域就不区分存量增

量，一律征税。

最后，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区分产权人的支付能力。中国的商品

房市场是在1998年房改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尽管我们房改已经二十年，但是在住房市场这个

领域，我们的住房性质还是非常复杂的构成，存在着房改房、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回迁房、共

有产权房、自住商品房、商品房等多种形式。这些房子都是拥有产权的，但是除了商品房是按

照完全的市场价格购买之外，其他的住房形式都带有福利性质，即以远低于市场价购买的。购

买福利房的人群多是体制内干部和工人。这些人普遍存在收入不高、年龄偏大的情况。
④

如果

按照房子今天的市场价格（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征收房产税，即便只是年度1%，那对于这些普

通干部和工人来说也将是灭顶之灾。即税法要考虑到每个人的能力的差异，保障纳税人的基本

生活权利。

四、  国外房产税的历史性考察

实际上中国所有的税制改革均是借鉴国外经验而来，房产税也不应该刻意回避。OECD国

家普遍开征了房产税，但是房产税占地方政府的税收比例差异较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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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十九大报告第五章第五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②参见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③参见十九大报告第一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

④甚至很多房改房的产权人都是已经退休的老职工。这部分群体普遍存在收入偏低、年龄较大的情形。



产税占到了地方政府税收的100%，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如韩国、德国占比不足20%。
①

根据美

国政府统计普查数据显示，房产税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较高的国家其实主要是英邦联国家。
②

而

在德国、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较大，所以房产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

比重较低，尤其是德国越来越走向一种共享税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据来看，房产税占地方

财政收入比重往往与国家制度有关。比如英邦联国家，其地方（州）的自治权很大，则房产税往

往占到其地方（州）的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

（一）韩国不动产税制的变迁

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不动产税的发展变迁，对中国有很大借鉴意义。韩国在1986年制

定了土地过多保有税，并在1990年制定了综合土地税（针对空闲土地），而对住宅则课征财产

税。由于分离课税效果不明显，2005年韩国政府进行了《地方税法》改革，将之前的财产税与综

合土地税进行了合并，通称为新财产税。
③

综合不动产税制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关于不动产保有

的税负公平，使不动产市场价格更加稳定，以实现地方财政的均衡发展。这一点和今天的中国

很相似，最紧要的目的是稳定房价并调节收入分配，最后才是为地方政府组织收入。

除了税收目的之外，在纳税义务人、课税标准和税率等方面，韩国不动产税制均有不少可

借鉴之处。比如在纳税义务人方面，韩国不动产税制并不局限于不动产登记簿之记载，而是结

合实质课税原则。当不动产之实际拥有状况与登记簿不相符合时，应以实际状况为准。韩国在

设定课税标准时则适用市场价标准额，市场价格根据公示地价和个别住宅价格来设定。韩国不

动产税制在税率方面区分别墅和普通住宅，对别墅适用4%的高税率，而对其他住宅则适用

0.1%–0.4%的四阶段超额累进税率。
④

通过这样的税率安排可以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也

符合量能课税之税法原则。

（二）德国房产税的变迁

德国房产税具有明显抑制投资的色彩。德国房产税率由《房产税法》统一确定为3.5%，而若

房屋出租，则需要交纳租金的20%–49%；对于用于出售的房屋，则不仅需要交纳交易税3.5%，

还需交纳不动产税1%–1.5%与盈利差价税15%。
⑤

德国房产税最大的特点就是明确将房产视为刚性需求。除鼓励自建房、合作建房，德国在

房地产购置、保有、租赁、销售等环节设置高税制遏制炒房。德国房产税中最有特点的制度就

是采取减免税和其他奖励方式以降低所得，鼓励私人建房。
⑥

总而言之，德国房产税制简单而标准统一，而且采取了大量减免税制度来激励自助建房，

并对炒房通过多环节的税制进行遏制，所以德国是全世界房价最稳定的国家之一。如果以调控

房价为目的，可以考虑借鉴德国的房产税制度。

（三）美国房产税的变迁

纵观美国房产税历史，曾经两次受到大的挑战。很多学者预测美国房产税会最终消失，但

是到今天为止，房产税仍然是美国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其原因一方面是房产的不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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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金东、丁兆阳：《我国城镇家庭的房产税支付能力测算——兼论房产税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可行性》，《财经论丛》

2017年第6期。

②数据来源：Quinnipiac University，http://www.Quinnipiacedu/x1327.xml?ReleaseID=468。

③参见张学博：《改革与立法关系研究——从税制改革切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7页。

④参见《韩国地方税基本法》第141条，转引自张学博：《改革与立法关系研究——从税制改革切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年版，第122页。

⑤宋怡欣：《从发达国家房产税经验看我国的房产税试点》，《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59页。

⑥魏呈呈：《英美德日韩房产税经验借鉴与启示》，《财经界》2016年第3期，第279页。

http://www.Quinnipiacedu/x1327.xml?ReleaseID=468


动性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征收的税收对象，另一方面美国的房产税减免制度使得其遭到

的抵制大大降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房产税减免制度构成了美国房产税最有特色的部分。

美国房产税减免制度大致包括以下种类：一是基于纳税人特征来制定减免的制度，比如纳

税人家庭规模、是否为残疾人、年龄、业主或租户、是否为家庭主要住房等特征。美国有24个州

制定了针对老年人的特殊税收减免。
①

二是基于特定行为的房产税减免制度。像增加太阳能设

施，属于绿色环保行为；残疾人房主增加无障碍设施属于生活必须等。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

该 州 先 后 出 台 了 7个 相 关 的 提 案 ， 将 一 些 改 造 、 改 建 设 施 增 值 排 除 出 税 基 价 值 计 算 范 围 。
②

三是基于家庭收入的房产税减免制度。基于收入的减免制度是在减免额和申请人家庭收入之

间构建一种反向关系。
③

四是基于房产本身性质的减免制度
④

。除了以上之外，美国房产税制度

中还有基于物业价值、所有权性质变更等房产税减免制度。
⑤

纵观世界各国的房产税制度，不仅是韩国和德国，还包括英国、美国，都有几个共同的特

点。首先是房产税均为地方政府之专有税收收入。其次，房产税虽然均是宽税基，但是设置了

大量的减免税制度。除了对非营利机构事业免税外，对于涉及基本生存权住宅的低收入群体，

各国税法均设计了相关的减免税制度，契合量能课税原则。最后，房产税的使用多用于改善民

生基础设施，改善居住环境，通常未将调控房价作为首要目标。

五、  结　语

经历了重庆、上海房产税7年试点，围绕着房产税的是与非正在激烈辩论。征还是不征？这

是一个问题。随着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相当多的民众拥有了一定数量的

房产。反对房产税最激烈的自然是拥有房产较多的民众。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由于不动产

的固定性，使其成为地方政府最方便征税的对象。流转税天然属于一种共享税，因为商品的流

通使得无论是哪个地方将其独占都不公平。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人员流动的增强

使得所得税按属地原则征收也失去了绝对合理性，唯有不动产之上的财产税在任何一个国家

均属于天然的地方税种。随着中国城镇化的狂飙突进的二十年过去之后，未来中国将是城乡一

体推进。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⑥

，意味着单维度城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

城镇化仍将继续，但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这意味着

也许少数一线城市和特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仍然会不断上升，但多数中小城市房地产价格快速

上涨的时代即将结束。这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地方政府所依赖的土地财政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

那么未来地方政府必须寻找到一个或数个稳定的税种来支撑地方财政。2016年资源税改革、

2016年环境保护税法实质上都是为地方开拓新的税种。但是不论是资源税还是环境保护税，都

无力构成地方政府的主体性税种。因为不是每个市县都有资源，也不是每个市县都会出现污染

问题。仅仅依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只能是维持国家机器的基本运转。这实际上都意味着不

论是否有人反对，最现实的考虑就是尽快开征针对普通居民住宅的房产税，才能保障未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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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之需要。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开征房产税，而是开征什么样的房产税和如何开征房

产税的问题。

第一，不论开征什么样的房产税，中国的房产税应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由全国人大来主导

此项立法的议程。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房产税的立法经验，还是重庆、上海房产税试点的教

训，都使得中央采取集权之立法模式为上上之选择。在中央集权立法的前提下，法律授权各省

在一定范围内的裁量权，是目前比较现实的考虑。

第二，基于中国的土地公有制，中国目前有两种房产税立法模式。一种是向韩国学习，采取

房地合一的综合财产税模式。一种是沿袭目前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并立制度。如果从抑

制投机的角度出发，可考虑采取韩国的综合财产税（即房地合一）模式。因为房价居高不下的

原因主要是地价高，而地价高的原因主要是政府限制供地和开发商捂地。如果是单纯组织财政

收入，则可考虑沿袭目前之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并立的制度，将房产税修改并上升为法律

即可。从实践操作性和地方政府的意愿出发考虑后一种模式，从长远税制和民众出发则可选择

房地合一的立法模式。

第三，房产税的征收对象应为存量房，而不是新购住宅。世界各国房产税的经验，以及重

庆、上海之房产税试点，均表明房产税的对象应为存量住宅。否则不仅违反公平原则，而且无

法起到调控房价、完善税制并组织财政收入的任意一个目标。如果决定开征对个人住宅的房产

税，就应遵循税法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原则。

第四，房产税的征收应充分考虑财政再分配的功能。对于中国而言，目前经济总量稳居世

界第二，且有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趋势。今天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
。不平衡的矛盾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

财产收入分配不公。当前国人最主要的财产形式就是房产。通过房产税的方式，对于住房持有

成本进行提升，可以减弱这种财产分配不公的社会现象。一旦开征房产税，那些持有数十套甚

至更多房产的人将不得不抛售房产，而不是囤房炒房。

第五，房产税的征收，必须符合量能课税的原则，建立按照财产和收入来区分的房产税制

度。首先，应根据房屋的面积实行累进税率。其次，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减免税制度。前文

已经分析过，不同人群的纳税支付能力必须考虑到。比如老年人的房子较大，但可能支付能力

反而较弱的问题。具体到中国，则更为复杂。我们的住房是多轨制。那些体制内老职工的住房

往往是房改房，如果按照市价计算房产税，则很可能超过其支付能力。所以必须结合中国的国

情，制定相应的减免税制度。比如个人所拥有的唯一住房，不论面积多大，可考虑予以免税。另

外，对于那些弱势群体的住房也应考虑予以免税。对于普通人群，也应考虑按照套数或人均面

积予以减免。最后，应根据家庭收入和住宅的性质建立相应的减免税制度。这方面，美国的房

产税制度有着十分丰富的经验可以借鉴。

第六，如果考虑调控房价的目标，就应借鉴德国的房产税制，鼓励自建房，对住房买卖开征

住房交易税，并实质开征土地交易所得税。虽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房产二

手房交易应该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实践中房屋产权取得满五年的免征，未超过五年的按房价

1%或房屋原值与房屋现值差额20%缴纳。实践操作使得税费很低，房产交易的成本很低，进一

步鼓励了房地产业的投机炒作现象。如果真正决定调控房价，则考虑取消此五年免征的政策，

并一律按照房屋原值与现值差价20%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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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税率问题，房产税开征之初可稍低。但长远来看，应仿效国际通行标准，逐步调

高，向年度税率3%–4%看齐。房产税率过低，则短期内无法起到抑制房地产投资的功能，中期

无法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长期无法起到支持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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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Legislation of
China’s Real Estate Tax

Zhang Xuebo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

Summary: At 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group in

2014，Comrade Xi Jinping stressed that all major reform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aw. In the whole

reform process，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the rule-of-law thinking and

method，and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relevant legislative work. The problem of real estate

tax is a major reform of this kind.

　　First  of all，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real  estate tax is  fully understood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ny problems in today’s legisl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source from the

history. So by returning the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 to thirty years ago，and careful observat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 during the thirty years，i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all the problems today. In this part，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before and after 2011 when

Chongqing and Shanghai started pilot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 In the former stage，the real

estate tax system refers to the tax system of the urban business housing. Since 2011，the real estate

tax law has further extended the scope to the private non-operating housing owned by the

individuals. This means that the universal property tax will be gradually pushed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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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ly，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pilot real estate tax in Chongqing and

Shanghai are thought in depth. It is a little biased that the academic circle focuses on negative

factors of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real estate tax，and criticizes the real estate tax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rule of law. Specifically，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pilot real estate tax in

Chongqing and Shanghai has both the significance of ice breaking and the paving of the people’s

psychology. And the negative factors of the pilot real estate tax in Chongqing and Shanghai also

provide a new way of thinking for our future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 For example，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adopt the unified legislation，but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give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 discretion in the aspect of partial tax elements.

　　Moreover，we should have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ake cultural factors into account and

study related foreign systems，including related real estate tax in South Korea，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real estate tax systems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circle helps

us to consider comprehensively in the forthcoming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and make full use

of some mature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like real estate tax relief system，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principle of taxation according to the ability to pay.

　　In a word，through the historical observation of real estate tax for thirty years，and focusing

on the actual effect of pilot real estate tax in Shanghai and Chongqing since 2011，we have

reviewed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pilot real estate tax in Shanghai and Chongqing from both

sides. From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ides，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real

estate tax in the three aspects，need to promote the real estate tax reform through the rule of law，

and consider the relevant authority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so that we can successfully

promote  the  real  estate  tax  reform in  a  relatively  short  time.  In  addition，in  the  concrete

promotion of the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we should fully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South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and set up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s，so

as to avoid a roundabout way.
Key words: reform of real estate tax; legislation of real estate tax; fiscal revenue; income

redistribution; rule-of-law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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